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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2018 年部门预
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1）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州在文化、艺术、体

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县委、县政

府决定，组织实施有关文化、艺术、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行政管理规章和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全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全县文化、文物、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印刷业、著作权）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和行政执法、

管理和督查；负责全县文化、体育、文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市场管理和执法队伍建设；协同开展“扫黄”“打非”集中行动，

维护市场秩序。 

（3）组织指导全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工作

活动的开展，组织代表洱源县的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新闻出

版团队参加省、州及其以上举办的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新闻

出版活动及其赛事。 



 

（4）综合管理全县社会文化和图书馆事业，加强图书馆、

文化馆（站）建设，指导开展社会群众文化活动，指导少儿文化

和民族文化工作，挖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5）弘扬、开发、利用民族文化和民族体育。 

（6）保证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全县广播电

视节目、卫星电视节目的收录业务。 

（7）负责全县电影放映单位年检工作；对电影发行、放映

业务备案；依法审批电影放映业务；负责全县电影数据统计工作。 

（8）管理和指导局属事业单位；管理和指导文化、文艺、

体育、文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指导帮助镇

乡开展好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工作。 

（9）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洱源县广播电视台： 

一是围绕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好广播电视宣传报道，

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为全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是及时准确向中央、省州电台、电视台报送反映洱源“五位一

体”建设和全县改革开放的稿件；三是做好自办广播电视节目的

采编播工作，在有线电视公共频道上公开发布；为全县人民群众

提供健康向上的文艺节目，丰富人民群众生活，同时依法开展广

播电视广告业务；四是转播好中央、省、州广播和电视开路节目，

为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重大举措和决策，

获得信息、增长知识提供优质服务；五是加强对山区广播电视的



 

业务指导，技术服务，家庭单收站和小网点的服务管理；六是完

成县委、政府、宣传部门和文广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洱源县图书馆： 

图书馆是公益文化事业单位，是以保存、借阅图书、文献、

报刊、采编与储藏图书资料、文化信息共享等为工作的单位。洱

源县图书馆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精神文明单位

为主题，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服

务社会公众为宗旨。 

洱源县文物管理所： 

洱源县文物管理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承担着开展文物

研究，弘扬民族文化、文物保护技术与方法研究、出土文献研究、

考古发掘与研究、古建筑、古窟古刻、古遗址保护综合研究与价

值评估、文物修复、文物档案资料管理与研究、文物维修与保护

设计方案咨询、文物保护咨询、馆藏文物的保护与管理等工作职

能和任务。 

洱源县文化馆： 

洱源县文化馆的服务对象是当地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开展各

种文化娱乐活动，拓宽群众文化生活渠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满足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切实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增

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培训本地区文化专业人员及社会文艺骨干。联合本地基层单

位，组织文化活动和文化业务交流，并引导青少年、儿童和老年



 

人参与培训交流，组织、引导群众文化活动协会（团体）开展培

训交流； 

协调组织本地区下级文化馆（站）业务工作，策划组织本地

区各种群众文艺演出、比赛、展示活动，组织指导本地区农村、

广场、社区、校园、企业、军营等基层单位的文艺演出、比赛、

展示活动，组织开展文化下基层活动；搜集、整理、传承、保护、

宣传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及政府中心工作，创作反映时代、具

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深入基层，开展社会文化调查研究，

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开展地区间的文化艺

术交流，出版、编发文艺普及资料，提供社会文化信息。 

洱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洱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承

担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弘扬民族文化，承担全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等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根据《洱办发〔2010〕84 号》和《洱办发〔2010〕85 号》

文件精神，县文化体育局、广播电视局合并组建洱源县文化体育

广播电视局，为县政府主管全县文化艺术、体育、广播电视宣传

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工作部门。 

洱源县广播电视台： 



 

根据《洱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洱源县广播电视台机构设

置相关事宜的通知》（洱机编[2013]18 号）文件精神，洱源县广

播电视台为正科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行政上属洱源县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局管理，县广播电视台设台长 1 名，副台长 2 名，为

县委管理的正科级领导干部（事业干部身份），核定县广播电视

台事业编制 22 名，电视台内设五个机构：1、台办公室；2、新

闻部；3、节目部；4、技术与播出部；5、广告与经营管理部。 

洱源县图书馆：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洱源县图书馆为股所级全额拨款的事业

单位，行政上属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管理，核定事业编制

9 名。 

洱源县文物管理所编制 3 人，实有 3 人，为股所级全额拨款

的事业单位，财务统一归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核算。 

洱源县文化馆编制 10 人，实有 10 人，为股所级全额拨款的

事业单位，财务统一归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核算。 

洱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制 3 人，实有 3 人，为股

所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财务统一归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局核算。 

（三）重点工作概述 

洱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精心组织重大节庆文艺活动，

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发展，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非遗保护工作持



 

续深化，体育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文

化市场管理不断加强，加强对网吧和娱乐市场的监管，加强对卫

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监管，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监管，深入开展“扫

黄打非”斗争，加强文化经营场所安全生产监管，牢牢把握广播

电视电影宣传舆论导向，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是广电工作的生

命线，广播电视事业建设上台阶，做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扶贫工

作，做好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和老放映员的动态管理，对洱源县城

数字影院委托建设的督查和服务工作，做好广播电视应急物质准

备工作，对“农家书屋”进行规范管理，做好“扫黄打非”进基

层工作。 

洱源县广播电视台： 

重点打造《洱源新闻》栏目，《聚焦洱海保护七大行动》、

《自强 诚信 感党恩》、《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蹲点话扶

贫》等子专栏。运行洱源县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积极向上级媒体

报送洱源新闻稿件。做到重点工作，重点策划；阶段工作，分组

采制；重大选题，重点安排等多种工作方法，积极主动向上级媒

体多送稿、送好稿。 

洱源县图书馆： 

洱源县图书馆是公益文化事业单位，是以保存、借阅图书、

文献、报刊、采编与储藏图书资料、文化信息共享等为工作的单

位现有馆藏书 10.8 万册(其中电子图书 5.2 万册)，分设图书外借

室、報刊阅览室、少儿阅览室、科技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古籍文

献室、地方文献室等 8 个服务窗口。图书馆坚持“读者第一，服



 

务至上”的服务旨，全体职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努力学习、

乐于奉献，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于洱

源的文化建设，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三级图书馆”。 

洱源县文物管理所负责全县各级文物的维修维护、保护和申

报工作。 

洱源县文化馆全县重大节日活动、群众文化的组织、策划、

实施。 

洱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全县各级非物质文化

的保护和申报工作。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 2018 年部门预算单位共 6 个。其中：财政全供

给单位 6 个；部分供给单位 0 个；特殊供给单位 0 个；自收自支

单位 0 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 1 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0 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5 个。截止 2017 年 11 月统计，部门

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 67 人，其中：行政编制 20 人，事业编制 47

人。在职实有 63 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 63 人，财政部分供养

0 人，非财政供养 0 人。 

离退休人员 23 人，其中：离休 0 人，退休 23 人。 

车辆编制 2 辆，实有车辆 4 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8 年部门财务总收入 683.3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683.3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8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683.33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683.33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 683.33 万元（本级财力 683.33 万元，专项收入 0 万元，执

法办案补助 0 万元，收费成本补偿 0 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

0 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本补偿 0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8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683.33 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683.3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83.33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 

2070101 行政运行 109.12 万元 

2070104 图书馆 82.91 万元 

2070109 群众文化 91.29 万元 

2070199 其他文化支出 23.76 万元 

2070204 文物保护 25.17 万元 

2070401 行政运行 58.97 万元 

2070405 电视 162.47 万元 



 

2070406 电影 8.40 万元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8.23 万元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93 万元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2.3 万元 

2089901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1 万元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7.21 万元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7.5 万元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2.96 万元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 683.33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分项情况为：工资福利支出 607.21 万元，商品和服务

支出 36.3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9.79 万元。 

五、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无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

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 0 个，采购预算资金 0 万元。 

七、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我单位今年 683.33 万元，比去年预算 728.10 万元，减少 44.77

万元，减少 6.15%。主要原因是单位在职人员退休，工资支出减

少。 

八、“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8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3.13 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公务接待费 1.8万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33万元。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与上年预算数相比持平、无增

减变化。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8年本部门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安排 0万元，与上年

预算数相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2018年本部门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1.8万元，与上年预算

数相比无变化。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8 年本部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安排 1.33 万元，

与上年预算数相比无变化。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安排 0 万元，

与上年预算数相比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安排 1.33万元，

与上年预算数相比无变化。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

杂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

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

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日

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3.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 

4.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

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转经费 36.33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

完成 2017 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

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